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有关

事项的公告

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6 年第 2号

全文有效 成文日期：2026-01-01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》（以下简称增值税法）及其实施

条例有关规定，现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（以下简称一般纳税人）登记

管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增值税纳税人（以下简称纳税人）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增

值税法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标准（以下简称规定标准）的，除以下两

类情形外，应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。

（一）不经常发生应税交易且主要业务不属于应税交易范围的非企

业单位，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（以下简称选择按照小规模纳

税人纳税）；

（二）自然人。

其他应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的情形，按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执

行。

二、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未超过规定标准的纳税人，会计核算健

全，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，可以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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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在连续不超过 12 个月或四个

季度的经营期内累计应征增值税销售额。经营期是指在纳税人存续期

内的连续经营期间，含未取得销售收入的月份或季度。

纳税人偶然发生的销售无形资产、转让不动产的销售额，不计入年

应征增值税销售额的计算。

纳税人因自行补充或更正、风控核查、稽查查补等调整的销售额，

应按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计入对应税款所属期销售额。

四、纳税人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手续，并如实填

报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。

纳税人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，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《选

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情况说明》（附件 2）。

五、纳税人应于以下规定期限内，按照本公告第四条规定办理相关

手续：

（一）纳税人因自行补充或更正、风控核查、稽查查补等调整销售

额，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，应自调整之日起 10 个工作

日内；

（二）其他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，应在超过规定标

准的次月申报纳税期限内。

六、除本公告第十一条规定外，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

定标准的，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超过规定标准的当期 1 日。

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未超过规定标准，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

的，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办理登记的当期 1 日。



七、对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起已按小规模纳税人申报增值税的，纳

税人应按一般纳税人逐期更正申报。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起已经取得

但未确认用途的增值税扣税凭证，逐期进行抵扣用途确认。

八、纳税人未按本公告第五条规定期限办理相关手续的，自规定期

限结束后 5 个工作日起按一般纳税人管理，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按本

公告第六条规定确定。

九、纳税人因自身条件或经营业务变化，不再符合选择按照小规模

纳税人纳税的，应在变化当期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报告，自不符合规

定当期起不再适用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。

主管税务机关发现纳税人不符合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，在

发现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制作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，告知纳税人自不

符合规定当期起不再适用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。

十、纳税人应将本公告规定涉及的相关资料留存备查。

十一、纳税人办理 2025 年四季度或 12 月税款所属期小规模纳税

人增值税申报，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，一般纳税人生

效之日为 2026 年 1 月 1 日。

因自行补充或更正、风控核查、稽查查补等调整 2025 年及以前税

款所属期销售额，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，一般纳税人

生效之日不早于 2026 年 1 月 1 日。

2026 年 1 月 1 日前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、不得

抵扣进项税额的纳税人，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 2026 年 1 月 1 日。

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，停止实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辅导期管

理。实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辅导期管理的一般纳税人因增领增值

税专用发票发生的预缴增值税有余额的，可用于抵减增值税税款或向

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。



十二、本公告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

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若干事项的公告》（2018 年第 6 号）、《国

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辅导期管理办法〉的通

知》（国税发〔2010〕40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1.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表.doc

2.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情况说明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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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1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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